
法报广告2022年 11月 1日 星期二 版式设计 王旭香 校对 谢莹 安静 06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马如鹏：

本院受理原告田俊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诉请人民法院依法判
令被告向原告一次性偿还借款 43000元；2.诉请人民法院依
法判令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借款利息 10600.85元（以 43000
元为基数，按 3.85%从 2020年 10月 21日暂计算至 2022年 6
月 21日，实际计算至偿还完毕止）；3.诉请人民法院依法判令
本案各项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海原县人民法院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马小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海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马小龙、冲金芬、
冯雄鹰、田风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522民初 19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马小龙、冲金芬于本
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原告宁夏海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99933.76元及利息 2575.64元（利息算至 2022年 5月 19日）后续利息按照双方签
订的合同约定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二、被告田风才、冯雄鹰对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田风才、冯雄鹰对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后，依法可以
向被告马小龙、冲金芬追偿；如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
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338元，由被告马小龙、
冲金芬、田风才、冯雄鹰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马彦飞、吴静、马彦龙：

本院受理原告王刚诉被告马彦飞、吴静、马
彦龙追偿权纠纷一案，经多方查证，无法完成对
你们的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决被告马彦飞、吴
静立即偿还原告为其代偿的银行贷款本金50000
元；2.判决被告马彦龙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还款
责任；3.判决被告支付自 2022年 3月 4日至实际
还清欠款之日的利息（利息以欠款金额为基数，
按照年利率15.4%标准计算）；4.判决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并定于2022年12月8日16时在同心县人
民法院下马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同心县人民法院

马彦龙、马雯、马彦飞：

本院受理原告王刚诉被告马彦龙、马雯、马
彦飞追偿权纠纷一案，经多方查证，无法完成对
你们的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决被告马彦龙、马
雯立即偿还原告为其代偿的银行贷款本金70000
元；2.判决被告马彦飞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还款
责任；3.判决被告支付自 2022年 3月 4日至实际
还清欠款之日的利息（利息以欠款金额为基数，
按照年利率15.4%标准计算）；4.判决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并定于2022年12月8日15时在同心县人
民法院下马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同心县人民法院

冯士东：

本院受理原告石琳清诉被告
冯士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多方
查证，无法完成对你的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传票。原告的诉
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
偿还借款本金 24000元；2.依法判
令被告向原告偿还约定利息 1800
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2022年 12
月 8日 10时在同心县人民法院下
马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同心县人民法院

余宝石：

本院受理原告李娟与被告余
宝石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当事人诉讼须知、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日 9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王
团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同心县人民法院

（2021）宁01民初1987号

银川互赢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审理的原告宁夏聚佰家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人与被
告银川互赢商贸有限公司请求确认债务人行为无效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21）宁01
民初1987号民事判决书。同时，因原告宁夏聚佰家商贸有
限公司管理人不服本判决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原告宁夏聚佰家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人提交的民事上诉
状。限你方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西区209办公
楼领取民事判决书、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送达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对你方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惠农区谷牧丰牛羊养殖专业合作社、王川：

本院受理（2022）宁 0205民初 2245号原告祁永发、祁新
远诉被告惠农区谷牧丰牛羊养殖专业合作社、王川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一案，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拖欠原告的
工程款 85000元，利息 22695元（85000×4.45%×6年=22695
元），共计10769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
判组织成员告知书、证据复印件、诉讼须知、举证须知、诉状
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与举证期为送达期届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燕子墩审判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2022）宁0205民初2526号

丁爱国：

本院受理原告江苏天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宁夏祥天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宁夏联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与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
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起诉状副本（原告诉请：
1.依法判决三被告共同返还原告保证金 3500000元，并承担从 2022年 6月 30日
至今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为35455.48元（按照年基准利率4.35%计算，
之后的利息以3500000元基础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保证金付清为止），
以上共计3535455.48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承担。）裁判文书上网告
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送达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屈文光：

本院受理原告郭志明与被告屈文光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
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
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事审判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学文（曾用名顾建林）：

本院受理原告白生忠与被
告李学文（曾用名顾建林）、卜
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106 民初 6868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81民初429号

戴海燕、宁夏嘉懿天鸿工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孙丽阳、周伟与被告
徐韶锋、戴海燕、宁夏嘉懿天鸿工贸有
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被告徐韶锋因不服判决，提出上
诉，请求：1.撤销（2022）宁 0381 民初
429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
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
审的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上诉
状，逾期即视为送达。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汪洋：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川金凤支行与被告汪洋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687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雅淙：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
开发区支行与被告杨雅淙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 民初
37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魏龙：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川开发区支行与被告魏龙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37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永琴：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丰登支行与被告马永琴、宁夏鑫汇通担保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宁0106民初72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顾晶晶：

本院受理原告长城物业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
司与被告顾晶晶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491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顾其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
行与被告顾其生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764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引：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
与被告张引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764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宋子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
行与被告宋子龙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807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亚茹：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
与被告王亚茹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931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朱国红：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
行与被告朱国红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1112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南少奇：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南
少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607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闫国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闫
国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682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高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高
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682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陈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陈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694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花旦：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分公司与被告马花旦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69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梁丽萍：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梁丽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811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智群：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
智群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918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吕书联：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吕
书联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1069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陈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陈华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
民初 106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童利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童利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81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吴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吴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81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何刚：

本院受理原告赵明与被告何刚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725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黑耳萨、马守琴：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金凤区威斯特公寓酒店与被告黑耳萨、马守琴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住宿费8000元，
按照年利率6%支付自2022年2月1日至实际付清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三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小兰：

本院受理原告郑小龙与被告马小兰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的诉讼
请求为：1.判令准许原告郑小龙与马小兰离婚；2.婚生子郑文杰、郑文
毅由原告抚养，被告每月支付抚养费、教育费、医疗费2000元至子女独
立生活时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4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三
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中舜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滨河水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
中舜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的诉讼请
求为：1.解除原告银川滨河水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
中舜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银川滨河新区兵
沟万亩葡萄园投资合同书》，返还承包的 450.21亩土
地；2.被告支付原告承包费675315元；3.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6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于本院西三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缪向斌：

银川中晋太玛物资有限公司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本院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13088
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缪向斌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银
川中晋太玛物资有限公司货款
38270.4 元 ，逾 期 付 款 违 约 金
3827.04元，合计 42097.44元。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3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362号

马涛：

本院受理原告马俊保与被告马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 民初
1436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
告马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
原告马俊保借款9700元。案件受理费58
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马涛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
法院 111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720号

马栋：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兴庆区马克西姆
音乐餐厅与被告马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作出（2022）宁0104民初11720号民事
判决书，判令：被告马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三日内偿还原告银川市兴庆区马克西姆
音乐餐厅借款本金 5000元。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1202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731号

王丽：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兴庆区马克西姆音乐餐厅与被告
王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11731号
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解除原告银川市兴庆区马克西姆音
乐餐厅与被告王丽于 2021年 6月 22日签订的《酒水促销合
作协议暨安全责任书》；二、被告王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返还原告银川市兴庆区马克西姆音乐餐厅预支销售
提成 1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 2000元；三、驳回原告银川市
兴庆区马克西姆音乐餐厅的其他诉讼请求。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 12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2551号

王春英：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与被告王春英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12551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一、解除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与被告王春英于
2013年3月20日签订的《个人借款/担保合同》；二、被告王春英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借款本金
89168.26元、利息20384.42元，并按照《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继
续支付自2021年11月2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三、原告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有权对被告王春英提供抵押的位于银川
市兴庆区利群西街 91-2-101室房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
偿。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到本院12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3313号

马玥、张学民：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与被告马玥、张学民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1331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解除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南二环支行与被告马玥、张学民于 2014年 7月 25日签订的
《个人借款/担保合同》；二、被告马玥、张学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借款本金 135169.47元、利息 14172.88元，并按照《个人
借款/担保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继续支付自 2021年 12月 1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
日的利息；三、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有权对被告马玥、张学民提
供抵押的位于银川市兴庆区仁义巷 3-3-601室房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
受偿。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到本院 11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瑞索商贸有限公司、银川北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刘健：

本院受理原告张连军与被告银川瑞索商贸有限公司、谢芳、银川
北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刘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874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如下：一、被告银川瑞索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原告张连军借款1710506.85元，并按照年利率11.1%向原告张连军
支付1710506.85元借款自2022年4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
止的利息；二、被告银川北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刘健对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承担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
银川瑞索商贸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原告张连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1111办公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瑞索商贸有限公司、银川北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刘健：

本院受理原告张连军与被告银川瑞索商贸有限公司、银川北辰
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刘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874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如下：一、被告银川瑞索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原告张连军借款本金 2111000元，支付利息 1862290元，并按照年
利率 11.1%向原告张连军支付 2111000元借款自 2022年 4月 1日起至
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银川北辰典当有限责任公
司、刘健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承担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
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银川瑞索商贸有限公司追偿。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111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5816号

刘家行：

本院受理原告徐仁与被告刘家行、第三人刘斌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
义务告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申请撤销第三人将位于绿地21商城A区9号楼
1101室（产权证号：宁（2021）兴庆区不动产权第0045376号）、绿地21商城A区9号楼1102
室（产权证号：宁（2021）兴庆区不动产权第0085064号）和金凤区红宝锦秀河畔9号住宅楼
1单元2206室的房屋赠予被告；2.依法申请判令绿地21商城A区9号楼1101室（产权证
号：宁（2021）兴庆区不动产权第0045376号）、绿地21商城A区9号楼1102室（产权证号：
宁（2021）兴庆区不动产权第0085064号）和金凤区红宝锦秀河畔9号住宅楼1单元2206
室房屋产权为第三人所有；3.本案诉讼费等其他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下午15时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许惠：

本院受理原告南永伟与被告许惠民间借贷一案，已
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0104民初10113号民事判
决书，判令被告许惠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南永伟借款190000元，并按照年利率3.7%向原告南永伟
支付借款 190000元自 2022年 6月 14日至本判决确定的
付款之日的利息。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101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 7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485号

王冠学：

本院受理原告许美荣与被告王冠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向本
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100000元，逾期利
息 4029.32元（按年利率 3.85%计算自 2021年 4月 19日至 2022年 5月
6日，并主张至实际给付之日），共计 104029.32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2116号

张佳：

本院受理原告赵满良与被告张佳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2116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张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五日内向原告赵满良支付劳务费 18500元、违约金 5550元，合
计24050元；二、驳回原告赵满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0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400元，由被告张佳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12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2106号

宁夏华辰天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吕长江与被告宁夏华辰天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宁0104民初1210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宁
夏华辰天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
原告吕长江支付劳务费 12000元。案件受理费 100元，公告费
300元，合计400元，由被告宁夏华辰天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12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2663号

曹玉川：

本院受理原告杨泽宇与被告曹玉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 民初
1266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曹玉川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杨泽宇偿还借款 42000元，并按年利率 12%
支付自 2022年 2月 22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
理费955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曹玉川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12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0405号

张万胜：

原告宋飞燕与被告张万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10405
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张万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向原告宋飞燕支付彩票款 67630元。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4民初10405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
第二庭（1107室）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刘吉庆：

本院受理原告陈栋与被告银川三建集团有限公司、刘吉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8222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吉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陈栋工程
款207354元、利息15334.88元，并按照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支付工程
款自2021年3月23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驳回原告陈栋的
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1111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青牛云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与被告宁夏青牛云科技有限公司
电信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按照《宁夏网络信息安全协会信
息安全数据中心互联网增容服务专线接入合同》应缴纳的网络使用费85.62万元；2.被告立即向
原告支付欠缴网络使用费的违约金23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一
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西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562号

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秀英与被告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依法判令被告退还原告摊位保证金25000元；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15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